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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IC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法文缩写，在国内一‘

般译为“菲迪克”。FIT)I(：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包括四

个合同，分别是；《施工合同条件》、《永久设备与设汁建

造合同条件》、《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

、《简明合同格式》。 其中，《施工合同条件》的全部文本

结构包括合同协议书、中标函、投标函、规范、图纸、明细

表、合同协议书或中标函中所列出的文件等。 2．FIDIC土木

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的特点 (1)体系完整，责任明确 施工合同条

件将技术、经济、法律的有关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雇主、承包商、工程师的责任界限和

应遵循的管理程序，施工合同条件都有明确的规定。 (2)风险

责任较为公正 施工合同条件属于双方有偿合同，不仅规定了

双方的行为责任，还明确了双方各自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力

求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上的平衡，风险

责任较为公正。 (3)工程师为核心的管理模式 合同履行过程中

，建立以工程师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这是施工合同条件的基

本出发点。 (4)合同文本适用于采用竞争招标选择承包商的施

工承包合同 竞争招标有利于雇主将工程建设交给可靠的承包

商实施，并取得有竞争性的合同价格。 3．FIDlC土木工程施

工合同条件中的索赔程序 (1)索赔意向通知 承包商应在引起索

赔的事件第一次发牛之后的28天内，将其索赔意向通知工程

师，同时将一份副本递交业主。 (2)索赔报告 发出索赔通知后



的28天内，或在工程师认可的其他合理的时间内，承包商应

送交工程师一份说明索赔的款额及提出索赔的依据等详情的

正式报告。 (3)索赔支付 在承包商与业主和工程师适当协商后

，承包商认为根据所提供的足够说明情况的细节使工程师有

可能确定出应付的金额时，承包商有权要求将工程师有可能

认为应支付的索赔金额纳入工程师按合同签署的任何临时付

款。 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中争端解决的程序依次为

友好解决、工程师决定、仲裁。 4．FIDIC合同文件的组成 通

用条件的条款规定，构成对业主和承包商有约束力的合同文

件包括以下内容。 (1)合同协议书 合同协议书是指业主发出中

标函的28天内，接到承包商提交的有效履约保证后，双方签

署的法律性标准化格式文件。为厂避免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

争议，专用条件指南中最好注明接受的合同价格、基准日期

和开工日期。 (2)中标函 中标函是业主签署的对投标书的正式

接受函，可能包含作为备忘录记载的合同签订前谈判时达成

一致并共同签署的补遗文件。 (3)投标函 承包商填写并签字的

法律性投标函和投标函附录，包括报价和对招标文件及合同

条款的确认文件。 (4)合同专用条件 《专用条件》是相对于《

通用条件》而言的，是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专业特点，以及

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法律、自然条件等地域特点，针

对《通用条件》中条款的规定，相应补充、修订或取代其中

的某些内容，或适当增补《通用条件》内没有规定的内容。

(5)合同通用条件 施工合同条件的《通用条件》的内容涉及工

程项目施工阶段雇主和承包商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各种可

预见事件发生后的责任界限，合同正常履行过程中各方应遵

循的工作程序，因意外事件而使合同被迫终止时各方应遵循



的工作准则等。 (6)规范 规范指承包商履行合同义务期间应遵

循的准则，也是工程师进行合同管理的依据，即合同管理中

通常所称的技术条款。除了包括工程各主要部位施工应达到

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外，技术条款还可以包括：①对承包商

文件的要求，②应由业主获得的许可；③对基础、结构、工

程设备、通行手段的阶段性占有；④承包商的设计；⑤放线

的基准点、基准线和参考标高；⑥合同涉及的第三方；⑦环

境限制；⑧电、水、气和其他现场供应的设施；⑨业主的设

备和免费提供的材料；⑩指定分包商；11合同内规定承包商

应为业主提供的人员和设施；12承包商负责采购材料和设备

需提供的样本；13制造和施工过程中的楦验；14竣工检验

；15暂列金额等方面的内容。 (7)图纸 (8)资料表以及其他构

成合同一部分的文件 5．FIDIC汇合同履行中涉及的期限 (1)

合同工期 指所签合同内注明的完成全部[程的时间，加上合同

履行过程中非承包商应负责的原因导致变更和索赔事件发生

后，经工程师批准的顺延工期之和。如有分部移交工程，也

需在专用条件的条款内明确约定。合同内约定的工期指承包

商在投标书附录中承诺的竣工时间。合同工期的时间界限作

为衡量承包商是否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施工义务的标准。 (2)

施工期 从工程师按合同约定发布的开工令中指明的应开工之

闩起，至工程接收证书注明的竣工日止的日历天数为承包商

的施工期。 (3)合同有效期 合同有效期是指自合同签字日起至

承包商提交给业主的结清单生效日止，施工承包合同对业主

和承包商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颁发履约证书只是表示承包商

的施工义务终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并未完全结束，还有

管理和结算等手续。结清单一经生效，承包商在合同内享有



的索赔权利也自行终止， (4)缺陷通知期 缺陷通知期即国内施

工文本所指的工程保修期，自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的竣工日

开始，至工程师颁发履约证书为止的日历天数。从开：工之

口起至颁发履约证书日止，承包商要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合同工程的缺陷通知期及分阶段移交工：程的缺陷通知期

，应在专用条件内具体约定。 6．合同担保 (1)承包商提供的

担保 承包商签订合同时应提供履约担保，接受预付款前应提

供预付款担保。担保书的格式包括为企业法人提供的保证书

和为金融机构提供的保函两种。保函是不需要承包商确认违

约的无条件担保方式。 百考试题监理工程师喜欢就收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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